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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陳怡如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1142
傳真：06-5940153
電子信箱：BELA1130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南區新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111309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30999A00_ATTCH1.pdf、1130999A00_ATTCH2.pdf、

1130999A00_ATTCH3.pdf、1130999A00_ATTCH4.pdf、1130999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國泰世華銀行文教基金會「大樹計畫-獎助

學金」補助本市國中小學童助學金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國泰世華銀行文教基金會111年8月29日國世

基金會字第111000008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獎學金發給對象及金額如下：

(一)家境清寒或家遭變故學童。

(二)上學年度學期平均成績60分以上，前一學期無記過處分

者。

(三)國民中學組：每人新臺幣2,000元助學金。

(四)國民小學組：每人新臺幣1,000元助學金。

(五)獎學金申請名額，依學校人數核給，請學校務必按分配

名額提出申請，如不申請或申請名額不足時，請務必聯

繫本局承辦人員，以利移轉他校超額申請(如附件3-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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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。

三、申請方式：

(一)請學校至線上填報系統(編號16748)填報。

(二)請學校填寫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(附表1)、補助資料暨印

領清冊(附表2)，於111年9月23日(星期五)前備齊前項資

料，免備文掛號郵寄或送本局學輔校安科陳怡如小姐(地

址: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，電話:06-2991111

分機1142，信封上請註明國泰世華銀行文教基金會獎學

金字樣)彙辦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四、檢送旨揭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、印領清冊、各校分配名額

及原函(如附件1-5)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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